
青岛中院发布惩治洗钱犯罪工作情况和典型案例

1 月 8 日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今年第 1场新闻发布会，通报青岛法院

惩治洗钱犯罪工作情况和典型案例。

2022 年以来，青岛市两级法院共审结洗钱犯罪案件 52 件，对 59 名被告人

判处了刑罚。其中，2022 年审结 16 件、2023 年审结 19 件、2024 年审结 17 件。

这些案件犯罪数额较高，低则几十万元，高则数千万元。洗钱犯罪案件的上游犯

罪类型以涉金融领域犯罪、贪污贿赂犯罪、毒品犯罪为主。其中，上游犯罪为金

融诈骗犯罪的 15 件，占 33.3%；为贪污贿赂犯罪的 10 件，占 22.2%；为毒品犯

罪的 8件，占 17.8%；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 6件，占 13.3%。洗钱犯罪案

件的类型中，隐瞒本人实施的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的“自洗钱”犯罪案件数量占

57.8%。

洗钱犯罪社会危害大，不仅助推上游犯罪资金流转，妨害司法机关依法追缴

犯罪所得及其收益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，威胁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，而且为犯罪

活动提供进一步的资金支持，助长更严重和更大规模的犯罪活动。青岛法院对洗

钱犯罪依法严惩，判处监禁刑比例 96.2%。

近年来，青岛法院把握洗钱犯罪新特点，强化证据综合审查判断标准，重视

罪责刑相适应，提升打击洗钱犯罪的效率和准确性。落实“一案双查”机制，对

可能存在的洗钱犯罪线索，及时移交侦查、公诉机关。定期向市反洗钱工作联席

会议办公室报送工作情况，为打击洗钱犯罪提供数据信息支持。深入总结剖析犯

罪成因、规律、特点，及时发现社会治理、行业治理的短板弱项，有针对性地提

出改进和加强的司法建议，全力筑牢防范洗钱犯罪防线。

青岛中院对近年来全市法院审结的洗钱犯罪案件进行全面梳理，选取五个不

同类型的典型案例发布，增强全社会对打击洗钱犯罪工作的关注和了解，提升全

民反洗钱意识，引导社会公众自觉抵制洗钱犯罪。

青岛法院依法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

一、严惩为黑社会性质组织“输血续命”的洗钱犯罪

2005 年至 2020 年期间，被告人刘某甲按照刘某乙和刘某丙（黑社会性质组

织组织者、领导者）的指示，将自己的银行账户提供给黑社会性质组织使用，并



帮助刘某乙提现、转账。经审计，刘某甲账户资金流入 9000 余万元，资金流出

9000 余万元。刘某甲还为刘某乙和刘某丙顶名购买房产、车辆；虚构与二人之

间的交易，将部分财产转移至自己名下。2021 年 1 月，刘某甲明知刘某丙被抓

获前交给其的现金、账本等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所得及收益，仍安排他人将

账本及 200 余万元等款物转移。法院以洗钱罪判处刘某甲有期徒刑并处罚金。

二、试图为受贿赃款披上合法外衣构成“自洗钱”犯罪，以受贿罪和洗钱罪

数罪并罚

2018 年至 2021 年，被告人纪某利用职务便利，先后收受他人所送的现金、

房屋等，价值 616 万余元。后纪某将收受贿赂款中的 194 万元分别用于投资项目、

购买房产、出借和家庭消费。法院以受贿罪和洗钱罪对纪某数罪并罚，判处其有

期徒刑并处罚金。

三、被友情绑架，帮助他人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所得及收益转移，构成

洗钱犯罪

2019 年间，被告人时某明知资金系其朋友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所得，仍

提供其本人和家人的银行账户帮助接收犯罪资金，后又通过大额取现、投资理财、

购买保险、顶名购买房屋等方式帮助转移资金。法院以洗钱罪判处时某有期徒刑

并处罚金。

四、通过他人微信收款码收取毒资，掩饰、隐瞒毒品犯罪所得，害人又害己，

均构成洗钱犯罪

2021 年 7 月至 9月，被告人陈某在贩卖毒品过程中，为掩饰、隐瞒毒品资

金的来源和性质，将其女友赵某的微信收款码用于收取毒资共计 5万余元。赵某

在已知个人账户资金系陈某贩卖毒品所得后，仍将钱款转移。法院以贩卖毒品罪

和洗钱罪对陈某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；以洗钱罪判处赵某有期徒刑

并处罚金。

五、通过买卖方式协助转换走私犯罪所得，为蝇头小利触犯法律构成洗钱罪

2022 年 5 月，被告人李某收购包某、陈某等人从境外走私的煤炭 3000 余吨。

其间，为伪造煤炭来源，李某联系他人以某公司名义走账、开具发票，并将购入

的走私煤炭与从国内采购的煤炭掺配后销售。煤炭货款又通过某公司多次流转，



最终汇入走私犯罪分子实际控制的账户，李某在此过程中获取“好处费”13 万

余元。法院以洗钱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并处罚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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